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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爾灣中文學校/贊化書院 經典詩文獎學金 實施辦法 
 
一、宗旨：為推展孝道、倫理、智慧、道德，深入教學於爾灣中文學校，以求「德才智」 

具全於中文教育體系，特設立本經典獎學金。 

二、辦理： 

    1、比賽時間：2010 年 4 月 25 日 (星期日)。 
    2、地點：爾灣中文學校。 

三、報名： 

    1、時間：自 2010 年 3 月 13 日起至 2010 年 4 月 18 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2、方式：請至學務處領取報名表或於爾灣中文學校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妥後交回學務處。 

四、參加資格： 

1、爾灣中文學校在校學生及離校二年以內之學生，年齡 5~20 歲。 

五、評選組別 

1、初級組    (生日於 12/3/1999 之後) 

2、中級組    (生日於 12/3/1996 之後並且於 12/2/1999 之前)    

3、高級組    (生日於 12/2/1996 之前) 

六、獎勵辦法： 

初級組：                                  

第一名  頒發獎狀 及 獎學金 200 元 

第二名  頒發獎狀 及 獎學金 150 元 

第三名  頒發獎狀 及 獎學金 80 元 

優勝 (3 名) 頒發獎狀 及 獎學金 30 元 

參加獎  頒發獎狀壹張。 

 

中級組： 

第一名  頒發獎狀 及 獎學金 300 元 

第二名  頒發獎狀 及 獎學金 200 元 

第三名  頒發獎狀 及 獎學金 100 元 

優勝 (3 名) 頒發獎狀 及 獎學金 50 元 

參加獎  頒發獎狀壹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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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                                  

第一名  頒發獎狀 及 獎學金 500 元         

第二名  頒發獎狀 及 獎學金 300 元         

第三名  頒發獎狀 及 獎學金 200 元         

優勝 (3 名) 頒發獎狀 及 獎學金 100 元       

參加獎  頒發獎狀壹張。                    

已申請到大學且獲前三名者，獎金各加 500 元。 

 

七、評選辦法： 

1、說明： 

各組背誦經典詩文內容如下： 

初級組:        

(1). 禮運大同篇      (2). 大學首章    (3). 中庸首章   (4). 孝經 (開宗明義章)  

(5). 百孝經第一段    (6). 慈烏夜啼 

背誦時間限三分鐘 

 

中級組: 

(1). 禮運大同篇   (2). 大學首章  (3). 中庸首章       (4). 孝經 (開宗明義章)  

(5). 百孝經全文   (6). 慈烏夜啼  (7).孝經紀孝行章第十    (8). 論語孟子選(一) 

背誦時間限四分鐘 

 

高級組: 

(1). 禮運大同篇   (2). 大學首章  (3). 中庸首章       (4). 孝經 (開宗明義章)  

(5). 百孝經全文     (6). 慈烏夜啼  (7).孝經紀孝行章第十  (8). 論語孟子選(一) 

(9). 孟子告子篇上“仁心義路”    (10). 孟子告子篇下“生於憂患” 

(11). 中庸右二章 “君子中庸”    (12). 中庸右二十章“天下之達道” 

(13). 中庸右二十章“凡事豫則立” (14). 大學右傳十章 “絜矩之道” 

(15). 孝經聖治九 “父子之道” 

背誦時間限五分鐘 

 

a、每首背誦時，評審老師可提醒三次，經提醒仍然無法背誦完全者，則該篇經典詩文 

    不予通過。 

      b、凡背誦一首（含）以上不通過者，將不列入評比。 

      c、若無合乎標準者，則該獎項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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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分標準： 

a、 內容準確、背誦完整、快速流利 

b、發音標準、口齒清晰 

c、 感情表達、聲調、台風 

 

   3、扣分： 

  a、如使用任何音響、道具或更改詩書之詞句、內容，扣總分 3分。 

  b、背誦時被提醒一次，扣總分 0.5 分。 

 

4、加分：家長服務點數以學校於 2010 年 3 月 14 日公佈的點數為準，請家長自行查證，並據

實填寫於報名表上。家長服務點數滿 20 點以上，加總分 2分。每增加 10 點，增加

總分 1分，如 30 點以上，加總分 3分；40 點以上，加總分 4 分，以此類推。 

 

八、頒獎： 

    1、時間：2010 年 6 月 19 日及 6月 20 日。 

    2、地點：爾灣中文學校結業典禮。 

 

九、經費：由贊化書院提供獎學金及有關之行政費用。 

 

十、附註：本辦法經爾灣中文學校與贊化書院商訂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